
返還原狀問題

民法第425條（買賣不破租賃）：
① 租賃物所有權讓與之效力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
　 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② 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民法第567條（居間人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
① 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
　 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

② 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

不動產經紀條例第29條（經紀業與經紀人員應負之賠償責任）：
① 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

②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
　 連帶賠償責任。

③ 前二項受害人向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請求代為賠償時，視為已
　 向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調處，基金管理委員會應即進行調處。

參考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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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7

床墊睡壞了，不賠不還押金 
 
王同學因課程安排到台北實習，與同學共3人合租一層公寓，契約自98年7月1日起至99年6月30日止，每

月租金15,000元，押金30,000元，租約期滿同學依約清點財產遷出，房東說：床墊髒了而且彈簧壞掉，

要買新的賠，否則不退押金，未處理完畢仍要計算房屋租金，王同學因實習已結束即將回高雄就學，非常

擔心押金無法拿回來。

策略分析

問題分析
先瞭解契約中修繕責任為何？床墊是新品還是舊品？王同學有無善盡保管人責任？有無在床墊上跳躍追逐或

長時間以重物壓在床上等人為破壞或髒污？若為正常使用，其損壞為自然耗損，無須買新品返還房東。

王同學表示床墊是舊品且是正常使用，未破壞也未弄髒，租屋時已是現況。另外，若房客租約到期依約遷

出，是否還能強收租金並扣留押金有待商榷。

處理策略
1. 先與王同學釐清事情全貌及在此事件中之責任。 

2. 詢問崔媽媽基金會，確定本案雙方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關係。

3. 確定學生協商的底限，告知學生權利上之認知：

• 租屋期滿依約遷出，仍強行收取租金，或不當苛扣押金，於法無據。

• 若床墊為新品且其損壞為同學之責任，同學應負賠償責任，若為舊品且是自然損壞，則房東有義務維修。

4. 高雄到台北路途遙遠，為減少往返時間與成本，教導王同學如何和房東協商，並提醒同學須將協商結果
告知，以便給予後續協助。

處理結果
請王同學和善婉轉的告知房東： 

1. 已向學校報告此一事件，並已請教崔媽媽基金會的律師：依民法第432條房客有盡到善良保管人之注
意，保管租賃物，床墊原來就是這樣 有弄髒，也未故意破壞床墊，不能歸責於房客；而依民法第429條
租賃物之修繕為房東之責任，當物品正常使用，因使用年限而自然損壞，歸責於房客亦沒道理。

2. 願意協助貼補床墊清潔費用。

學校處理方式

民法第429條（出租人之修繕義務）
① 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

② 出租人為保存租賃物所為之必要行為，承租人不得拒絕。

民法第432條（承租人之保管義務）
① 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

② 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
　 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

參考法條

1. 遇任何租屋糾紛立即報告尋求協助。

2. 心平氣和妥善處理糾紛，較能達成預期目標。

3. 仔細傾聽學生敘述，記錄並提問釐清細節，以瞭解全般狀況釐清學生責任。

4. 與學生討論，擬訂解決策略與預期目標。

5. 簽約前應檢查租賃物與相關財產現況，並照相備用。

6. 告訴房東會善盡保管人責任，在合約中爭取租約期滿以現況返還。

心得與建議

3. 租屋期滿依約遷出，仍強行收取租金，或不當苛扣押金，於法無據。 

4. 若再不歸還押金，只好依法律程序以存證信函正式通知歸還。 

雙方達成協議，王同學支付1,000元清潔費貼補，房東退還押金29,000元。糾紛順利調解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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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8

綠色奇蹟？ 
 
某位哲學系女同學，自大一入學起，便賃居在某地，四年內每個月都按時繳房租，與房東租賃關係良好，

房東也一直認為該同學相當乖巧，所以從未去看過房客居住狀況。誰知同學畢業搬離後，房東才發現整間

房子都被漆成綠色，由於無法聯絡上該名女同學，所以到學校找教官尋求協助。

策略分析

問題分析
就學生而言

女同學承租期間，固定付租，又從未麻煩房東處理任何事情，故房東非常信任女同學。租期屆滿後，房東並

未親自點交，就將押金全數返還給同學，發現房間被漆成綠色，又聯絡不上學生，氣極來找學校協助。

和學生聯絡上時，學生表示，是因為覺得綠色比較環保，所以才將牆壁漆成綠色，不知是必須返還原狀的。

又，學生剛畢業尚未找到工作，無經濟能力，無法支付返還的費用。

就家長而言

學生家長方面表示，該名同學相當叛逆，所以她在外的行為，家長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處理策略
評估此同學經濟能力支付費用確有困難，而家長又表態不願處理自己子女的問題，房東又堅持要同學負責，

所以就算是無解，也必須找同學一起面對。

因同學已畢業，擔心後續聯絡會出現問題，因此為能儘速將此案結束，先請房東列出須同學承擔返還的部

份：

1. 確定返還部份只有油漆粉刷。

2. 請房東找油漆工前來估價，估價之金額再由雙方討論如何負擔。

3. 由於家長不願出面，故找該同學之導師及系所教官前來協助處理。

處理結果
房東經估價後須支付4,000元，女同學表示沒能力負擔，房東表示願意和女同學一人各負責一半2,000元，但
女同學仍表示沒錢，學生導師願出1,000元替女學生承擔，但女同學還是表示負擔不起，最後系所教官表示
願出500元，女學生只需負擔500元，事件終於得到完滿解決。

學校處理方式

民法第431條（有益費用之償還及工作物之取回）
②承租人就租賃物所增設之工作物，得取回之。但應回復租賃物之原狀。

參考法條

處理租屋糾紛多年，有時在面對到房東或學生態度時，即可知事情的難易度。本案房東乃是因同學不負責任

的態度而生氣，並非真要跟學生周旋到底，只要同學願意出面解決，房東當不致太為難同學。並且，房東

要求同學支付的金額，是屬合理範圍，現場調解的老師與教官，也知是學生應負的責任，只要是權責畫分清

楚，雙方態度並無對立的劍拔弩張，調解應不致難以進行。

但學生一再表態無錢可付，若執意要學生全數負擔，將會導致本次調解的破局；為不致使各方人馬徒勞往

返，讓此事件能儘速落幕，房東願退一步認賠承擔一半金額，老師、教官再自掏腰包再協助部份，才能使事

件得以解決。

所以，在本次的調解，因房東有退讓的善意，才促使師長願掏腰包為女同學解圍，或許這樣的方式並非是解

決事件最好的方式，但在無計可施之下，確也不失為終止糾紛的快速方法。

一定要返還原狀嗎?

房客在承租房屋後，如有裝潢之必要，最好是能事先告知房東徵求同意，根據民法四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有

益費用之償還及工作物之取回」原則，承租人在租約期滿交回房屋時，必須將房屋返還原狀。然而在此案例

中，女同學因個人喜好，且在未告知房東的情況下，將牆壁改漆成綠色，但在返還房屋時，卻未將其回復原

狀，依民法精神而言，她已構成違約事實，房東是能向其索取賠償的。

未返還原狀，賠償多少才合理？

由於房東與女同學在一開始簽契約時，未特別訂立返還原狀之賠償，因此賠償金額得依兩人共同協調而定。

今次，房東體諒同學無足夠經濟能力，僅向同學收取重新油漆費用之1/2，並未全額收取或增加額外費用做
為賠償，實屬合理。

心得與建議

專家建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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